
唐河县财政专户社保基金定期存款代理银行

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合同响号：ZFCG202603

采购计划编号：唐财采购竞争性磋商2026-26-1

项目名称：唐河县财政局唐河县财政专户社保基金定期存款代理银行服务项目(2026年第四

批)

甲方(采购人):

名称：唐河县财政局
地址：唐河县凤山南路金帝小区西南侧

乙方(成交供应商):
名称：河南衣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河支行

地址：河南省唐河县友兰大道与廖源路交叉口

第一条 服务内容

1.1 乙方根据《唐河县财政局唐河县财政专户社保基金定期存款代理银行服务项目(2026年

第四批)项目采购文件》(编号：唐财采购竞争性磋商2026-26-1)要求，为甲方提供以下服

务：
服务内容：为唐河县财政专户社保基金(壹零壹柒零万元)开展定期存放业务；

服务期限：定期存放业务一年；

定期存款利率：1.6%;

服务标准：符合国家相关行业质量合格标准，满足采购人需求。

1.2 服务地点：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河支行

第二条 合同期限
2.1服务起始日期1) 2026.48 至2027.98.
2.2 因不可抗力或甲方要求导致期限变更的，双方应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第三条 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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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宣忆零宣佰集拾万元篮(Y 07oo0

3.2 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

3.3 乙方须提供合法有效凭证。

第四条 验收

4.1验收标准：以采购文件要求及乙方响应文件承诺为准。

4.2 验收程序：乙方完成服务后提交验收申请，甲方应在/日内组织验收并出具书面验收报
告。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

甲方：
5.1 监督乙方履约情况，提出合理整改要求；

5.2 按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5.3 提供必要的配合条件(如资料、场地等)。

乙方：

5.4 按约定时间、质量完成服务；

5.5 配备专业团队并报甲方备案；

5.6每月1日前提交服务进度报告；

5.7接受甲方监督检查。

第六条 服务标准

资金存放与收回程序

6.1开具划款凭证。甲方及时向财政专户开户银行开具划款凭证，由财政专户开户银行在收到

划款凭证当日完成资金拨付。

6.2送达存款证明。乙方应在收到存款资金当日开具存单，并最迟于次1个工作日送达甲方。

6.3存款本金和利息划回。定期存款到期日，乙方应将本金和利息于当日11:00前分别划回
甲方指定账户，不得并笔。本金划回附言为“ 年第 期 唐河县财政局财政专户资金定期
存款本金”,利息划回附言为“ 年第 期 唐河县财政局财政专户资金定期存款利息”。

因乙方原因导致本金、利息无法在到期日转入甲方指定账户的乙方应对应缴而未缴部分以当期

定期存款利率四倍折成日利率，按日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作为财政专户核算的专项资金本金缴
入指定账户管理使用。

第七条 合同生效与变更

7.1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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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合同变更需经双方书面同意并报财政部门备案(如需)。

第八条 其他条款
8.1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执行；

8.2本合同一式贰份，甲方_壹份，乙方_壹份，财政部门/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华书芳毕书芳
签字日期： 07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字日期：20264.14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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